行政院勞委員會南區勞動檢查所員工接聽電話禮貌要領

1、 接話速度應在電話鈴聲響後一至二聲內接聽。

2、 接話時首先清晰報明本所簡稱或組室名稱及說您好、早安等問候語（例如：值勤人員（總機）報明南檢所您好我是０００，很高興為您服務，各組室（如：製造業組，報明製造業組您好，我是０００），語氣請謙和、誠懇）。

3、 結束時應道謝謝、再見、不客氣或其他禮貌性結束語。

4、 轉接電話，告知將轉接電話之分機號碼及承辦人姓名，轉接電話時，說「幫您轉接，請稍後」等禮貌用語。

5、 接話時，先接受來電者簡單陳述並予過濾，確認洽辦單位或對象。

6、 業務單位（或其他分機）忙線中，說「對不起，*先生小姐正在講話中，請稍後再撥」。

7、 如承辦人差假不在辦公室或不能立即回答問題時，請接聽電話人員（非承辦單位或承辦人）儘可能就洽詢業務內容或問題，給與較詳盡之回答，亦可請對方留下姓名、服務單位及連絡電話，俾

做進一步處理。

8、 答復內容應解說詳盡（能具體、明確答復或對所詢疑義之相關作業程序及主管法規能說明清楚）。

9、 接話時態度，語調應謙和、熱誠；切勿平淡、急燥、不耐煩或粗暴。

十、其他請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電話禮貌測試項目及要求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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